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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州 学 院 文 件
湖院发〔2025〕55 号

湖州学院关于印发《湖州学院值班工作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二级学院：

《湖州学院值班工作管理办法》已经校长办公会审定通过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湖州学院

2025 年 10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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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州学院值班工作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安全管理，进一步建立健全学校值班工

作机制，完善值班工作体系，切实做到职责明确、反应迅速、运

转高效、处置及时，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、稳定、健康、

有序的校园环境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值班工作是指工作日、双休日、法定

节假日、寒暑假和重要敏感时期的值班，不包含业务工作加班或

轮班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

第三条 学校实行三级值班制度，校领导班子成员带班、全

体中层干部轮值，安全保卫部全天候值班，公寓辅导员日常值班。

带班领导统筹当日值班事务，值班人员具体落实岗位职责。

第四条 党委（院长）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、督促检查全校

各级值班工作，负责值班工作队伍建设、工作安排、信息收集报

告等日常工作。

第五条 党委（院长）办公室原则上按月排定总值班表，在

学校 OA 系统、党委（院长）办公室网站公布。重要敏感时期及上

级规定的特殊值班，由党委（院长）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提前通

知相关二级单位安排人员值班。安全保卫部负责具体编制安全保

卫干部值班表，学生工作部负责具体编制公寓辅导员值班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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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岗位职责

第六条 校领导班子成员值班职责。全面负责值班期间校园

安全稳定各项工作，负责统筹协调值班期间学校各项工作，遇紧

急突发事件迅速反应，指挥协调，妥善处置，对值班人员报送的

各类信息及时提出办理意见，审定上报信息材料。

第七条 中层干部值班职责。具体负责值班各项工作，保持

信息通畅，对发生的各种案件、事件要及时赶赴现场，协助领导

妥善处置各类事务，承办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第八条 安全保卫部干部值班职责。检查门卫、学生公寓、

图书馆、实验室等重点部位的安全情况，发现隐患及时采取措施。

对大型集体活动，文艺、晚会会场进行安全巡查，防止发生爆炸、

火灾、挤伤、踩踏、打架斗殴等事件。对发生的各种案件、事件

要及时赶赴现场，对重大案件立即采取保护措施，及时向领导、

上级公安机关报告，协助查破。

第九条 公寓辅导员值班职责。积极走访学生寝室，主动关

心学生在宿舍中的生活情况，掌握学生的思想与学习动态。加强

学生防火、防盗、晚归等方面的检查，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及养

成教育。接待来访学生及学生的各种求助，帮忙解决学生在学习、

生活、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实际问题，为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

和指导。及时、稳妥处理学生突发事件，遇到突发事件或不能单

独处理时应及时向上级领导报告。协调后勤管理人员落实相关职

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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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工作要求

第十条 校领导班子成员、中层干部工作要求。

1.值班人员要坚守值班岗位，遵守值班纪律，服从值班安排，

因故调班须提前报带班领导审批，并报党委（院长）办公室备案，

夜间值班干部须驻校值守。值班期间严禁饮酒或从事其他影响正

常值班工作的活动。

2.值班人员要确保 24 小时联络畅通，协调各单位妥善处理值

班期间各类事务，遇紧急突发事件及时向带班领导汇报，并妥善

处置。重大事项须在 1 小时内形成书面报告，经带班领导签批后

按程序上报。

3.严格执行值班记录制度，客观、准确、及时、全面记录来

电来访情况、接办事项和办理进度，做好值班交接工作，做到无

缝交接班，不得出现空岗、擅自离岗、迟到早退等现象。

4.值班人员要增强保密意识，严守保密规定，认真履行保密

职责，不得随意公开和扩散值班时掌握的信息。

5.值班人员因身体或其他原因不能胜任值班工作的，由本人

凭相关证明提出申请，经部门负责人同意后，报至党委（院长）

办公室，由校领导审批后可不安排值班。

第十一条 安全保卫部干部工作要求。

1.值班人员按时到岗，不得擅离职守。接待人员对来访、来

电问题采取首问责任制，不推诿扯皮。

2.认真填写巡查记录，详细记录事件及处理情况，做好值班

交接事宜。重点巡查学生宿舍、食堂、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与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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键区域，检查安全设施，排查隐患，留意人员异常行为。

3.遇案件、事故等紧急情况，迅速反应，第一时间到达现场

处置，采取应急措施控制事态、保护好现场，并立即向部门领导

及学校值班中层汇报。

4.特殊情况需调班，提前与同事协商并告知领导，未经批准

不得擅自调班。

第十二条 公寓辅导员工作要求。

公寓辅导员值班要求根据《湖州学院公寓辅导员工作管理办

法》（湖院办发〔2024〕14 号）执行。

第五章 值班工作保障

第十三条 学校设立总值班室和夜间值班室。

第十四条 值班情况与年终考核挂钩，对履职不力造成不良影

响者依规问责。

第十五条 学校对值班人员给予一定的值班补贴，具体标准及

发放事宜由相关部门另行通知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学校行政负责解释，党委（院长）办公室

具体承办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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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州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5 年 10 月 9 日印发


